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

《法律執業者條例(第 159 章) 》 

《2011 年執業證書(大律師) (修訂)規則》 

 

引言 

 

 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三日，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行使《法律執業者條

例》(第 159 章)第 72 條賦予之權力，訂立《2011 年執業證書(大律師)(修訂)

規則》[修訂規則]（見附件），將列在《執業證書(大律師)規則》(第 159 章，

附屬條例 K) [規則] 內的表格，包括大律師執業證書表格，及申請該證書的表格，

進行修改，修改目的是為了制定雙語表格(包括中英文)，以取代現時只用英文或

中文的表格。 

 

理據 

 

2. 根據《法律執業者條例》第 31(1)(b) 條，大律師必須持有有效的執業證書，

方可執業為大律師。有些大律師沒有執業限制，有些大律師則在執行委員會訂下

的限制下執業(適用於一些完成了半年實習期的實習大律師，整個實習期為期一

年)，另外一些是為了處理特定案件而獲法例第 27(4)條認許成為大律師的海外

律師。 

 



3. 此外，列在《法律執業者條例》第 31C(1) 條的受僱大律師，如符合某些條

件，便可根據《法律執業者條例》第 31C(2) 條向執行委員會申請受僱大律師證

書。 

 

4.  因此，《法律執業者條例》下有四種不同的證書，包括: 

(1) 全面執業的大律師的執業證書； 

(2) 實習大律師的具限定範圍的執業證書； 

(3) 就任何一個或多於一個個別個案而獲認許的大律師的執業證書； 

(4) 受僱大律師證書。 

  

5. 規則第 2 條規定申請各類執業證書，須按照附表中表格 1, 1A, 1B 或 1C 的

表格提交。 

 

6. 規則第 3 條 規定各類執業證書須按照附表中表格 2, 3, 4 或 5 擬備。 

 

7. 附表中所有表格，英文版本之規則以英文版列明，中文反之亦然。 大律師

公會執行委員會沒有依據或基制發出雙語版本之執業證書，因為這不合乎法例規

定。實際上，大律師公會執行委員會只發出英文版本之執業證書。 然而,在某些

情況下，中文版本之執業證書是有需要的，例如, 當一名大律師在中國內地需要

証明他在香港具有執業資格。雙語版本的執業證書可針對此需要，免除大律師再

向執委會申請另一張中文版本的執業證書的需要。 

 

8. 中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語文，發出雙語版本的執業證書亦是合適的。 

 



修訂規則 

 

9. 修訂規則以雙語表格取代規則的附表中單一語言的表格。 

 

10. 修訂規則亦修訂了規則第 2(1)(c) 條及第 3(3) 條的錯誤参照，以（27(4)）取

代（27(2)）。 

 

11. 立法時間表如下: 

 

刊憲      2011 年 3 月 4 日 

提交立法會討論    2011 年 3 月 9 日 

生效      2011 年 5 月 6 日 

 

所造成之影響 

 

12. 修訂條例將不會帶來任何影響。 

 

有關查詢 

 

13. 如對修訂條例有任何查詢，請以電郵聯絡香港大律師公會名譽秘書，黃繼明

大律師，電郵地址為honsecretary@hkba.org. 

 

香港大律師公會 

二零一一年三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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